
國立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夜間班 114 學年度第 2 學期 註冊及選課須知 

重要資訊： 
一、請上網查閱 114 學年度行事曆(進修部首頁/行事曆/進修部夜間班114) 

二、正式上課日：115年 2 月23 日(星期一)，第一節課即正式上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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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14學年度第2學期學雜費繳費單開放列印日期： 

115年1月30日(星期五)起至2月23日(星期一)止。 

(1)舊生：自行至【進修部首頁】->【註冊常用連結】->點選【114-2註冊繳費單開放列印】 

輸入「代收類別」、「學號」、「身分證字號」、「識別碼」、「圖型驗證碼」列印。 

(2)寒轉生：二技、四技寒假轉學生於1月29日（星期四）起先至進修部首頁/夜間班新生專區  

/進修部夜間班新生(含轉學生)報到管理系統查詢學號後再行列印。 

※網路列印註冊繳費單說明及操作流程，請參閱【進修部首頁】->【註冊常用連結】->【印

製註冊繳費單操作流程】->【114-2註冊繳費單開放列印】，列印繳費單並完成繳費。 

二、同學列印繳納學雜費單後，請於限繳日期內(115/2/23止)前往臺灣銀行各地分行或自動櫃員

機(ATM)、網路銀行(皆不限臺銀)轉帳繳費、信用卡繳費、電話語音繳費、便利商店(包括統

一、全家) 、Taiwan Pay 、LINE Pay Money 及郵局繳費。(需繳費收據者，請持單前往臺銀

各地分行繳費，收據請妥為保存)。 

三、進修部夜間班各系之收費標準請至進修部首頁/註冊組/相關法規/夜間班學雜費收費標準查

詢。 

四、延長修業年限學生，應於115年2月23日至3月5日21:00前返校辦理選課並同時繳費註冊，但

不予編班；當學期無需補修學分者，仍應於上述期間返校辦理休學手續。(尚未服役之男延

修生請於開學後兩週內至學生事務組軍訓教官處辦理緩徵) 

五、註冊繳費單收據請自行妥為保管以備必要時之核驗，或作為申報所得稅及申請子女教育補助

費之用。 

六、若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者，仍請先繳費，再於2月26日21:00前，持繳費證明、不參加團保切

結書至學生事務組辦理退費相關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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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理就學貸款者，須先至臺灣銀行辦理對保手續。對保手續應備之資料及相關申請流程，請

同學自行至【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/申請流程】網頁查詢

(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newsloan/portal/PortalHandler.action?porFlow=)(對保前請

先上臺銀貸款入口網站 https://sloan.bot.com.tw 填寫資料，並可預約對保時段）；亦請同

學多加利用「線上申貸」辦理，相關辦法請洽臺銀。 

二、就學貸款校內程序：銀行對保或線上申貸手續辦妥後，請於115年2月25日（星期三）21：00 

前攜帶下列表件至進修部學生事務組辦理後續校內程序，方完成註冊手續。 
ａ.申請表。(請自行登入本校學生管理系統網站輸入就貸資料，並列印出申請表；就貸系統開

放至2月25日，逾期電腦自動關閉進入功能。) 
ｂ.臺銀之貸款申請書第二聯（即學校存執聯）。 

c.註冊繳費單。（蓋完就學貸款章後第二聯退還學生本人） 

d.有加貸者，需上傳『學生本人之郵局儲金簿』照片至學校就貸申請系統(非郵局帳號，恕不

受理)。 
e.三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（含學生本人、父母或法定代理人、配偶及保證人），記事欄不

可省略；如戶籍不同者，需分別檢附。 
三、依就學貸款辦法規定，如借款人享有教育部補助金額者，該補助之金額不得申辦就學貸款,應

自申貸金額中扣除。 

四、欲辦理就學貸款者，請勿再持「註冊繳費單」至各繳費通路繳費；若未足貸需補繳者，先至

進修部學務組開補繳單，再持單至綜合業務組補繳。（收據請妥為保存） 
五、書籍費3,000元及校外住宿費15,000元（請檢附租賃契約正、影本），可自行決定是否加貸。

加貸書籍費或校外住宿費者，須俟臺銀撥款後，再辦理退費，時間大約在學期末。 
六、有意休、退學者請勿辦理就學貸款。 

七、低收入戶(經直轄市、縣市社政主管機關核定)學生：生活費貸款額度每人每學期以40,000元

為上限；中低收入戶每人每學期以20,000元為上限（請檢附證明文件）。 
八、貸款金額有疑義者請務必先洽進修部學務組更改金額，再到臺銀辦理貸款(亦須於2/25前完成

對保並將對保聯繳回學校)；若加退選後學雜費有不足額部份請於第二階段繳費期限內持繳費

單繳費，溢貸者一律轉償臺銀。 
九、其餘未盡事宜，請自行至上述網站參閱就學貸款相關規定。 

 ※ 就學貸款手續請務必於2月25日（星期三）21:00前辦妥（含延修生）。 
為維護依規定申辦同學之權益，逾期恕無法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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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因故不能如期辦理註冊、選課手續者，應依照「學生請假規則」申請延期辦理，但以開學後

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為限【115年2月23日至3月6日21：00止】。依本校學則規定：學生不按時註

冊、選課，而未依規定辦理申請緩辦手續者，除辦理休學手續者外，以自動退學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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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本校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辦理。【進修部首頁/進修部法規/註冊組/學生選課辦法】 
二、學生選課採網路加退選方式辦理：自開學正式上課日起二週內（115年3月6日23：59前）自

行上網完成加退選作業，逾期概不受理；特殊狀況無法自行上網加退選者，需填寫特殊狀況

加退選單經系科主任同意於系辦公室完成加退選後（人工作業僅至3月6日21:00止）留存系

辦公室，並自行影印一份保存。 
三、夜間班跨至日間部或跨班別修課者，請先行至進修部註冊組拿取專用特殊狀況加退選單經系

科主任同意後於系辦公室或開課權責單位完成加選，未完成者視同未修課。（權責單位辦理

跨部或跨班別加選時間：3月2日至3月6日21:00止），辦理完成後請自行影印一份保存。【欲

加選星期五、六、日課程之同學請於第1週先行完成書面作業以免因無法加簽任課教授或逾

期而無法辦理】 
四、所修各科目上課時間不得互相衝突，衝堂課程成績皆不予認定。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，不得

重選，重選者不予計入畢業學分亦不退費，學年課上學期未修課者下學期不得修課 
五、凡加選或重（補）修之科目應於開學後，各該科目第一堂上課時即前往上課，無故未到課

者，視同曠課。 

六、進修部夜間班各學制課表查詢【進修部首頁/課表查詢/進修部(夜間班)】。 
七、選課如有疑問，請先洽詢系辦公室或開課權責單位。 

八、完成選課後請再次核對上課時間、教室、課程名稱及任課教師；另請注意 email「選課結果

通知」並自行列印一份留存。 
九、通識課程8學分需含蓋4大領域，科目名稱相同者及格後不得重複修習，重複修習不認列為畢

業學分。 

十、各課程均訂有最低修課人數，選課系統達最低修課人數時即無法退選，請同學審慎選課以避

免無法退選，各課程最低修課人數請詳見進修部首頁/課表查詢/進修部(夜間班)。 
十一、進修部學生加退選後，經結算需補繳學分學費者，應於規定期限補繳，未於期限內補繳者

依「臺中科技大學進修部夜間班學雜費收費標準」規定刪課，學生不得要求刪除已達選課

系統設定最低修課人數之課程，符合前述規定下刪課順序為：選修、博雅通識、必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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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本校「學生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【相關內容詳見進修部首頁/進修部法規/註冊組/進修部學生抵免科目學分作業要點】 
二、當期修課學分抵免之申請，應於開學後正式上課日起二星期內完成(115年2月23日至3月6日

21：00止)，同學當學期(重)補修課程，若屬同系低年級科目名稱不同或學分數不同或學年

期不同或至外系修課【作為跨系選修學分者除外】皆需辦理抵免，請同學於學生系統→主功

能選單→抵免系統→選擇「新增預先抵免」輸入抵免資料→下載列印→送權責單位審核及核

章→送註冊組註記留存。【寒假轉學生欲以原就讀校(系)已修科目辦理抵免者，應於入學當

學期開學後正式上課日起二星期內完成(所有科目抵免須一次提出不得分期辦理)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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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民國96年次（含以前）出生之役男：未服役者→辦理緩徵，已服役者→辦理儘召，程序如

下： 
二、 登入 E-portal→學生資料管理系統→申請服務→兵役資料→兵役狀況（未服役點選未服

役；已服役點選已服役，並續選兵種及階級）→完成登錄（戶籍所在地只填到鄉鎮市區即

可），將申請表列印下來，再貼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（已服役須加貼退伍令影本）。 

三、 上揭作業自115年2月23日至115年3月6日完成，並繳交至進修部學務組軍訓教官處。 

四、免役者流程同上，注意需在「兵役狀況」步驟點選免役後列印，並檢附免役證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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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學欲辦理機車、腳踏車之停車證者，請自行上網登錄後，再至綜合業務組繳費並當場發給 

停車證。 
綜合業務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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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屆畢業生(含延修生)期末成績評量時程及學位證書領取日期請參閱114學年度行事曆(修習非畢

業班課程者（含通識課程），不論是否影響畢業資格,皆須待當學期(第十八週)期末考試或暑修考

試結束，經授課教授送出成績，方可審核畢業資格，故學位證書發放當天無法取得學位證書，請

應屆畢業生同學選課時審慎考量)。【應屆畢業生修習低年級課程者（含通識課程）不得要求任課

教授提前送成績，學位證書領取日期另行通知（約7月中旬）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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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績 

寄送 
114學年度第1學期成績單將俟教師成績送達並經整理後於115年2月3日起寄送。 

休退 

學申 

請 

一、欲辦理休、退學學生，得於115年2月1日起至註冊組辦理休、退學手續。欲休學服役者，請

附徵集令。 
二、休、退學退費標準請參閱進修部首頁/進修部法規/註冊組/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。 

 


